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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  

 
茲提述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於本公司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各自之網站刊登，並於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之集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該年報」）。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年報所界

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該年報第四十六頁「(c) 可供發行之股份最高數目」一節中，本公司謹此於最後一段提供一段新增之陳

述如下(相關新增之陳述已標示下劃線以便參考)： 

「(c) 可供發行之股份最高數目  
 
因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已授出而有待行使的全部尚未行使購股權

獲行使而可予配發及發行的最高股份數目，合共不得超過不時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30%。根
據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購股權所涉及的股份總數，不得超

過於股份上市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10%（即 36,000,000 股股份），除非本公司已於股
東大會上獲股東批准更新。  
 
本公司股東於  2019 年  5 月  30 日舉行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通過批准重
續就購股權計劃項下將予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後可予配發及發行之股份數目之 10%一般限
額，亦即截至  2019 年  5 月  30 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10%，共計 69,120,000 股。」  

 
 
除上文披露者外，該年報中英文版本所載的所有其他資料均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集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侯薇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侯薇女士、劉賢秀先生及楊柏康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侯波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及葉義輝先生、何衍業先生及侯聯昌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